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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妥速、專業審理

司法院積極籌備商業事件審理新制110.7.1施行
【本刊臺北訊】新制定之商業事件審理法與修正之智

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業經司法院令定自 110年 7
月 1日施行。司法院正積極推動配套事項之籌備，同步
進行相關子法之研擬、商業法院法官及商業調查官之遴

選及研習、商業調解委員之遴聘及培訓制度之建置、法

院人力與各項軟硬體配合、參考資料彙編及新制宣導等

5面向之工作，期使新制順利施行。
新制涉及設置專業法院、律師強制代理、運用科技

審判、商業調解程序、當事人查詢制度、引進專家證人

及秘密保持命令等，採二級二審制，處理金額逾新臺幣

1億元的重大民事商業事件；或涉及「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而影響交易市場秩序及投資人權益甚鉅的重大商業

訴訟及非訟事件。因需相當時日進行相關資源與制度之

整合，新制公布後，司法院即著手籌備工作，包括：

一、相關子法之研擬

為縝密規範審理程序進行之細節，（1）司法院已組成
「商業事件審理法審理細則草案研議小組」，於 10月 7
日及 14日召開 2次會議，進行草案初稿討論。（2）「商
業事件律師酬金列為訴訟或程序費用之支給標準」初稿

及「商業事件選任律師為程序代理人辦法」初稿已草擬

完成，並已請法務部、律師全聯會表示意見。（3）「商
業事件審理法施行細則」、「商業調解委員設置辦法」、

「商業事件使用電子書狀傳送辦法」及「商業事件遠距

審理及文書傳送辦法」均刻正研擬中。

【本刊臺北訊】為期減少少年交通事故，士林地院日前邀請張文

菘老師主講「安全防禦駕駛」，近 50名受保護處分少年參與。
張老師為警察大學犯罪預防研究所博士，任教於警察專科學校，

擔任北部各縣市交通事故鑑定及覆議委員。

張老師指出，依統計資料顯示，未滿 18歲無照駕駛情況逐年成
長，於 106年已逾 3萬 1千件。根據研究顯示，90％的交通意外都
是人的因素，大多數意外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安全防禦駕駛」是

指在無法控制周圍環境及其他人行為的情形下，盡量保障生命及財

物的駕駛方式；在惡劣環境或其他人失誤的情況下，仍可減少車禍

的風險。

張老師進一步說明，「安全駕駛」是紅燈要停，「防禦駕駛」是

綠燈要預防有人闖紅燈；防禦駕駛不是在探討誰對誰錯、或事故責

任問題，而是留意他人的不小心、不注意，預測危險進而遠離危險

的駕駛觀念。騎乘機車因保護裝備較少，發生事故時易導致嚴重傷

亡，須建立防禦駕駛的觀念。應注意各種視線障礙、視覺死角，轉

彎或變換車道前打方向燈並注意後方車輛，適時減速或停車，保持

警覺。

張老師藉由許多車禍現場實際影片，以及與少年互動問答的方

式，使少年全神專注並積極回應，有效達成宣導目的。

二、商業法院法官及商業調查官之遴選及研習

為進行商業法院法官、庭長之遴選、改任，研議修正

「法官遷調改任辦法」、「法院庭長遴選辦法」。改任商

業法院法官在職研習課程將於 12月中旬開始，預計 110
年 5月底前完成商業法院法官之遴選、改任工作。
就商業調查官之遴選，已於 7月修正發布「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技術審查官與商業調查官借調辦法」、「智慧

財產及商業法院約聘技術審查官與約聘商業調查官遴聘

辦法」，預定於 110年 3月底前完成商業調查官遴選及
借調程序，同年 5月底前完成商業調查官培訓。
三、商業調解委員之遴聘及培訓制度之建置

為有效發揮調解程序前置之效能，司法院正積極研擬

商業調解委員設置辦法，並規劃專業研習內容。預計於

110年 3月前由商業法院完成遴選作業，同年 5月完成
培訓課程，俾因應施行籌備期程，完成聘任工作。

四、法院人力與各項軟硬體配合

已完成辦公處所規劃，擴增硬體設備；另進行商業事

件電子書狀傳送系統、審判系統之開發，以利法院及當

事人等使用。相關行政人力之增加亦積極討論中。

五、參考資料彙編及新制宣導

已著手進行新制法規、資料彙編工作，便利商業法

官、商業調查官及調解委員運用參考；並規劃透過廣

播、海報、網站專區、商業事件 Q&A及相關媒體專題
報導等，俾各界瞭解商業事件審理法之內涵。

宣導少年安全駕駛

雲林地院舉辦「系統排列」親職教育
【本刊雲林訊】雲林地院日前舉辦親職教育課程，邀請生命源

點身心整合學院創辦人王國芳講師、全觀教育學院執行長蔡文揚

講師與團隊，針對少年、少年家庭成員及相關社會資源網絡人員

進行家族系統排列諮商。

「系統排列」為德國心理治療大師伯特 ·海寧格研究發現的系
統關係科學，認為人類的家族系統中潛藏著排列定律，有其運作

之規則與次序；家庭所發生的負面事件，經常是因牴觸此定律所

生，甚至有些會重複發生、從上一代延續到下一代。家族系統排

列即是通過排列家族成員代表的位置，找出家族中隱藏失衡的動

力，並回歸正確序位。

王講師先與少年及家長會談，瞭解家族成員之情況，針對親子

最想解決的課題，由少年及家長從團隊老師中選出代表人來代表

其家庭成員，呈現其心目中家族成員間的位置、距離、方向等。

提升輔導成效

士林地院舉辦少年「安全防禦駕駛」課程 臺北地院研討少年、家事及調保個案
【本刊臺北訊】臺北地院日前舉辦少年庭、家事庭

與調查保護室個案研討暨業務聯席會議，由黃國忠院

長主持。

會中由家事庭及少年庭法官、家事調查官、少年

保護官及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就

共同個案報告處理過程及心得，並邀請前臺灣師範大

學心理與輔導學系鄔佩麗教授自「創傷知情」角度帶

領研討，提供法官及調查官以不同角度感受加害人及

被害人，重新看待當事人的不適應行為，並將之理解

為當事人面對負面情境或經驗的因應方式。

會議最後安排少年庭及家事庭法官的意見交流，

黃院長亦期許藉此會議，具體落實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42條第 6項及少年事件聯繫辦法第 7條，建立法官
與相關機關合作機制之規定意旨，並增進司法人員對

於創傷知情的認識，俾具體運用在個案上。

基隆地院邀蔡依紋醫師談防疫新生活
【本刊基隆訊】為提升同仁保健知識，基隆地院日

前邀請基隆長庚醫院蔡依紋主治醫師主講「防疫新生

活運動—健康體態管理、防疫抗憂好心情」，由李麗

玲院長主持。

蔡醫師首先指出體態管理之重要性，臨床醫學發

現，異常的體重對個人的生理、心理皆有危害，且

肥胖者的代謝症候群風險亦明顯增加，應從 BMI值
及正確測量腰圍的數值著手，作好體態管理。健康飲

食、保持良好體重、運動、定期篩檢等，對防治代謝

症候群皆有助益。並分享減輕體重可改善血壓、血脂

肪、糖尿病，減少肌肉關節疼痛與提升睡眠品質等。

蔡醫師另解說辨識、察覺憂鬱症之重要性，多數

憂鬱症患者因缺乏求助的動機，常需旁人的協助與關

心。最後由蔡醫師與李院長作案例分享與經驗交流，

與會同仁咸感獲益良多。

法官與法師談病人自主法及生命課題
【本刊高雄訊】高雄地院日前舉辦人權講座，分別

邀請該院黃蕙芳庭長主講「病人自主權利法」、佛光

山慧讓法師以宗教師角度分享「老、病、死、生」，

由陳中和院長主持，侯弘偉法官擔任引言。

陳院長致詞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下，如何從心理及

法律層面去面對人生的困境，至為重要，特舉辦本次

演講，並祝福大家收穫滿滿。侯法官於引言時以日本

導演是枝裕和的靈魂女演員樹木希林，詮釋對於人生

困境來臨時仍保有的自在態度，也提及哲學家海德格

「因死而生」的概念，彰顯出死亡並非生命的結束。

接著由慧讓法師從積極面解釋「老、病、死、

生」，以及如何從容應對。慧讓法師引用一江春水向

東流闡釋：人是死不了的，人生是圓形的，生死是循

環的。就像木柴燒火，一根木柴燒完了，又再燒一根

木柴。面對死亡，應該看得很平淡。就像衣服舊了，

要換新的；房子壞了，就要重建，所以佛教稱死亡為

「往生」。慧讓法師最後引述星雲大師所說：人間佛

教的產品是歡喜，讓與會大眾反思法院的產品是甚

麼？同時勉勵法官認真辦好每個案件，如能啟發被告

的懺悔心，讓被告改過向善，也是一種修行。

黃庭長則介紹病人自主權利法，特別提及預立醫療

決定之程序及其重要性，當自己可以好好安排善終，

才是對親人最後的慈悲。同時娓娓道出自己罹癌後，

如何坦然面對並積極接受治療之心路歷程。更特別感

謝陳院長致送「維摩詰所說經—文殊師利問疾品」

經文及釋義，讓自己能透過調伏心境、保持善念而勇

敢面對，且藉此提醒同仁面對困境時仍應保持善的意

念，因為善念能帶來正向力量，也會招來好的因緣。

彰化地院「於法游藝」展
彰化地院日前邀請彰化縣原創藝術協會

舉辦「2020於法游藝」藝文展覽活動，展
出該會 24位會員所創作的 42件作品，中
西並俱，展期至 12月 30日止。
彰院邱志平院長於開展時致詞表示，藝

術提供美的感動、善的執著、真的追求；

希望藉藝文展覽，使訴訟當事人化怨氣為

祥和，也讓忙碌的同仁紓解身心壓力。

國畫／陳源發「天香」、 
文／彰化地院提供

司法院民事廳徵科員 1名，法律系（所）畢，意者
請於 109年 11月 5日前（郵戳為憑）備妥相關資料
逕寄司法院民事廳。詳細資訊請見司法院網站或電洽

（02）2361-8577分機 641廖小姐。

徵人王講師透過成員間的位置排列，讓代表人隨場

域感知自由移動並說出當下之狀態、感受，瞭

解問題所在，並引導少年及家長面對事實、修

復關係，協助親子在生活中找到支持及資源。

蔡講師在過程中記錄重點，並期待各組親子在

系統排列中獲得正向能量。

高雄地院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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